
项目说明：
     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指南由企业提交，通过教育部产学合作
协同育人项目平台发布，申报人登录平台查看企业指南及申报时
间、名额等要求，联系企业获取申报相关信息。企业指南常年动
态更新发布，请申报人及时关注。
     平台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
     校内联系人：教务处 张老师 52090234
     办公地点：九龙湖校区教五-207

项目负责人
填写项目申报书

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一栏由
教学副院长审核签署意见

加盖学院公章

学院审核完成后
提交教务处审核
加盖教务处公章

项目负责人将申报书
扫描件上传教育部平

台，提交企业审核

企业审核通过后
由学校进行审核

审核通过
项目负责人与企业签

订合作协议

项目立项阶段

协议需加盖东南大学校章，校内用章流程为：
项目负责人填写《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》及《东南大学产
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协议审批表》，协议需经项目负责人本人在“委
托代理人”一栏亲笔签字。
协议及审批表先由学院进行审核，学院审核后由学院教学秘书在“办
公系统-印章管理-行政印章证件申请”模块中提交用印申请，申请时
附件请上传：协议扫描件及协议审批表扫描件。

项目申报阶段

协议校企双方均盖章
后，项目负责人扫描上
传至教育部平台，提交

企业审核

企业审核通过后，
由学校审核

审核通过

项目到期后
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题

报告

项目结题阶段

结题报告先经所在学院教学
副院长审核，签署结题审核

意见，加盖学院公章

学院审核后
提交教务处审核
加盖教务处公章

项目负责人将结题
报告扫描上传至教

育部平台

提交后，由企业及
学校审核

审核通过

流程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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